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111學年度「傑出市長獎」候選人推薦表
遴選標準為在校期間表現傑出之畢業生，類別：體育、技能、藝能、科學或創作、社團活動、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、敬師孝親、助人義行、其他等有具體事蹟者。無小過（含）以上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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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人：_________________
＊ 本表可自行延伸
＊ 推薦表請扵5月5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:30前送回訓育組
＊ 推薦人將另行通知至審查會議現場列席陳述受薦者優良事蹟

